臺中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府行法字第一八○八七九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府行法字第０９１０１０３８８５１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係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

營利為目的，依國民教育法第一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

在不固定校區或其他方式所實施之教育。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籍臺中市，並有居住事實之國民教育適齡學生，不限年級。
第四條　辦理實驗教育之申請人，應擬定計畫書，於辦理年度之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向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辦理。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
　　　　二、實驗教育機構名稱。
　　　　三、理念與目標。
　　　　四、對象。
　　　　五、辦理期程(以學年計)。
　　　　六、課程與教學(含學習領域、學程、教材教法、學生評量等)。
　　　　七、師資。
　　　　八、實驗教育機構地址及位置略圖。
　　　　九、教學資源。
　　　　十、經費來源及籌措方式。
　　　　十一、預期成效。
　　　　實驗教育機構經核准籌設後，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所載事項，經本府核定後始

能變更。
第五條　本府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其職掌如下：
　　　　一、審核實驗教育案件。
　　　　二、受理實驗教育申訴案件。
　　　　三、對於實驗教育有關事項提供諮詢。
第六條　審查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副市長及教育局長為當然委員，由副市長擔任召集

人，教育局長擔任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專家、學者四人。
　　　　二、校長二人。
　　　　三、教師人二人。
　　　　四、教育團體三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期滿或因故出缺時，得依前項規定聘（派）兼之，

任期中出缺者，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七條　實驗教育案件經核准籌設後，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報本府核定：
　　　　一、擬敦聘之教職員名冊（含學經歷證明、身分證影本）。
　　　　二、實驗教育實施場所、建築物合法使用權證明書。
第八條　經審核通過之實驗教育，其學生之學籍應設於本府指定之國民中小學。
第九條　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依照國民教育修業年限，並通過該實驗機構評量成績及

格者，頒發畢(修)業證書，其升學依相關入學規定辦理。
第十條　審查委員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者過半數議決之。
　　　  審查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申請人或相關人員列席。
　　　  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或家長，對於實驗教育內容不服者，得向審查委員會提出

申訴，審查委員會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附款或中止其教育實驗計畫。
第十一條　實驗教育機構之教育工作者，得依實際教學需要由具有相關專長人士擔任

之，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限制，但不得聘請現任公立學校專任教師兼課。
第十二條　本府對於實驗教育之實施，應成立輔導小組予以輔導與評鑑。

實驗教育機構應於每一學年度及實驗計畫結束時，提出成果報告，報本府備查。

實驗教育機構如有辦理不善、違反實驗教育理念與目標、違反本辦法或有其他

不法情事，經查證屬實者，本府視其情節輕重，予以附款或中止其實驗教育計

畫。
第十三條　實驗教育機構經審核中止者，原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應依強迫入學條例返

回戶籍所屬學區學校，編入適當年級就讀。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